
佛山市科学技术协会 2015年部门决算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第一条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组织，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科学技术工作者的

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二条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宗旨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和动员科学技术工作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

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推动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促

进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促进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促进科学技

术人才的成长和提高，促进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反映科学技术工

作者的意见，维护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科学技术工作者服务，推动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第三条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由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以下学

会、协会、研究会简称学会）和地方科学技术协会组成。

地方科学技术协会由同级学会和下一级科学技术协会及基层组

织组成。

第四条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贯彻国家科学技术工作自主创新、重

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弘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风尚，倡导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

坚持独立自主、民主办会的原则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第五条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加强与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科学技术交流，维护民族团结，

促进祖国统一。

第六条 开展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促进学科发展,推动自主

创新。

第七条 组织科学技术工作者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

系、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作贡献。

第八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弘扬科学精神，

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捍卫科学尊严，推广先进

技术，开展青少年科学技术教育活动，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第九条 反映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建议、意见和诉求，维护科学技

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第十条 推动建立和完善科学研究诚信监督机制，促进科学道德

建设和学风建设。

第十一条 组织科学技术工作者参与国家科学技术政策、法规制

定和国家事务的政治协商、科学决策、民主监督工作。

第十二条 表彰奖励优秀科学技术工作者，举荐科学技术人才。

第十三条 开展科学论证、咨询服务，提出政策建议，促进科学

技术成果的转化；接受委托承担项目评估、成果鉴定，参与技术标准

制定、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和认证等任务。



第十四条 开展民间国际科学技术交流活动，促进国际科学技术

合作，发展同国外的科学技术团体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友好交往。

第十五条 开展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

第十六条 兴办符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宗旨的社会公益性事业。

二、单位构成：

佛山市科学技术协会没有下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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